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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办公室文件

哈银办发〔2017〕143号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办公室

关于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

实施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各市（地）中心支行、哈辖各支行，国家开发

银行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股份制商业

银行省级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省分行，各城市商业银行，外

资银行哈尔滨分行，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哈尔滨农信

村镇银行：

随着我国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为更好地满足支付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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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需求，有效防范支付风险，结合我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

借记业务发展实际，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现就小额支付系统

定期借记业务实施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充分发挥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服务民

生的重要作用

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主要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定期发生

的跨行批量扣款业务，其业务特点是单个收款人向多个付款人同

时收款，广泛适用于公用事业和公益等民生领域。辖内各银行应

提高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

服务民生的作用。加强业务培训工作，特别是对一线业务和管理

人员的培训。有效利用服务窗口，积极向开户单位宣传、办理小

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推动我省做好三十件民生实事的政策

落到实处，为我省公共事业收费改革工作保驾护航。

二、明晰业务办理流程，做好指导工作

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办理流程包括法律准备、赋码申

请、委托协议签订、定期借记关系维护、业务的发起和办理、发

票传递等环节，具体内容详见《黑龙江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

业务实施方案》（哈银发〔2006〕93号印发，附件 1）。各银行应

认真学习，熟练掌握，准确指导当事方办理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

记业务的各环节工作。

三、改革单位代码赋码申请方式，方便收费单位业务办理

拟开通小额定期借记业务的申请单位应向其开户行提出办理



定期借记业务的书面申请，再由开户行的市（或县）级管理行向

所在地人民银行提出单位代码赋码申请。赋码申请内容应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收款企事业单位名称、账户名称、账号、账户

性质、收费项目、收费对象、业务种类并附能够佐证收费项目的

证明材料，以及人民银行所要求的其他事项等。（附件2）

辖内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应按照业务处理要求和《黑龙江省小

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实施方案》的规定，审核无误后，于收

到申请后的7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开通条件的申请单位，以回执

的形式发放单位代码并确定业务种类代码。

单位代码由 3位数字组成。省内人民银行各级机构承担辖内

拟办理定期借记业务单位的赋码职责，须确保同一城市代码下单

位代码的唯一性。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制定了《哈尔滨市辖

内小额定期借记业务单位代码分配表》（以下简称《代码分配表》，

详见附件3），便于哈尔滨辖区内单位代码管理工作。人民银行黑

龙江省各市（地）中支应参照《代码分配表》制定原则，管理本

辖区单位代码的分配。

四、提供协议范本，规避法律风险

在办理定期借记业务前，收款单位开户行必须做好相关法律

准备工作，组织有关当事人签订办理定期借记业务合同（协议）。

为有效防范法律风险，保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正常处理，

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拟定了协议范本，《定期借记业务委托

付款协议书》（附件 4），供有关当事人参考。该协议涉及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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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收款单位、付款人开户银行、收款人开户银行。此协议

书一式四份，付款人、收款单位、付款人开户银行和收款人开户

银行各执一份。

本协议未尽事宜，四方应另行协商，在保持协议范本主体框

架不变的前提下，可通过更改协议范本中的部分条款内容或签订

协议补充条款方式来解决。该协议书为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

所提供的参考格式，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建设、完善合同（协议）数据库，确保我省小额支付系

统定期借记业务顺利开展

合同（协议）数据库的建立是银行确认付款和规避法律风险

的重要依据。按照《黑龙江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实施方

案》的要求，辖内各银行应于 2006 年 4 月完成合同（协议）数

据库的开发建设工作。截至到目前，仍有部分银行未按要求完成

合同（协议）数据库的开发建设工作。请未完成合同（协议）数

据库开发建设工作的银行，抓紧时间，于 2017 年 8 月末完成本

行的合同（协议）数据库的开发建设工作，并将完成情况向人民

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报备；已完成合同（协议）数据库开发建设

工作的银行，应做好合同（协议）数据库的完善、维护工作，确

保我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顺利开展。

六、准确维护合同（协议）数据，提高业务办理质量

将《定期借记业务委托付款协议登记表》（附件 5）的信息维

护到合同（协议）数据库中，是付款银行的主要职责之一。付款



银行合同（协议）数据的正确、及时录入，是准确高效处理定期

借记业务的基础。付款银行要确保操作人员准确无误录入27位合

同（协议）号在内的各项要素信息；在协议录入时效上，要做到

受理当日或最迟不超过下一工作日完成录入，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收款银行负责发起校验，核对付款银行信息维护的准确性，确保

客户提交的收款指令与发出文本无缝对接，同时做好与收款客户

后续对账工作，规避潜在风险环节。

七、及时更新业务种类代码，确保客户资金及时到账

业务种类代码由 5位数字组成，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制定，

是客户资金及时到帐的重要保障。在2006 年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

记业务上线初期，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公布了《定期借（贷）

业务种类编码表》，详见《黑龙江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实

施方案》。随着业务的发展，定期借记业务种类日渐丰富。为确保

业务正常开展，人民银行总行通过文件或支付系统报文形式，公

布新增业务种类代码。辖内各银行接到新增业务种类代码通知后，

应及时维护行内系统，确保本行定期借记业务种类代码齐全、准

确。

八、相互配合，加强沟通，建立业务联系机制

作为收付款人开户银行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沟通协调，相

互配合，紧密协作。为便于业务管理和协调，各银行的省级管理

行应指派1-2名工作人员负责相关工作，填写《黑龙江省小额支

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联系人名单》（见附件 6），于8月 10日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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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邮 箱 报 送 至 人 民 银 行 哈 尔 滨 中 心 支 行 支 付 结 算 处

（hljzfjs@126.com）。

九、其他事项

法律准备、合同协议号编制、合同签订、收款单位的业务数

据的传递、发票的传递及其他未尽事宜，请按《黑龙江省小额支

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实施方案》的规定执行。

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联系人：李丹丹、许鑫，联系电话：

0451-82326894、82303904

附件：1.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实

施方案》的通知

2.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单位代码赋码申请

3.哈尔滨市辖内小额定期借记业务单位代码分配表

4.定期借记业务委托付款协议书

5.定期借记业务委托付款协议登记表

6.黑龙江省小额支付系统定期借记业务联系人名单

7.黑龙江省小额定期借记业务城市代码表

8.黑龙江省小额定期借记业务赋码申请回执

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7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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